极地考察队员回函

1、 极地考察队员（以下简称“队员” ）由有关单位按照极地考察队员选拔标准，向国家极地考察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主管部门” ）推荐，经本人及家属签字同意，主管部门审核批准，正式成为极地考察队员。

2、 队员需认真学习并遵守《中国极地考察队队员手册》、《南极法律条约汇编》等有关规定。对于违犯有关规定造成不良后果者，应承担相关责任。

3、 队员需如实填写《极地考察队员登记表》、《极地考察队员回函》，及时办理《极地考察队员体格检查表》、《国际旅行健康证书》、《国际旅行预防接种证书》、护照等有关手续，并按主管部门通知要求准时上交。

4、 队员在极地工作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其国内原有工资、福利等待遇不变；办理体检、护照、出国前后的国内差旅费等费用由其所在单位承担。

5、 主管部门负责为队员办理签证等有关手续。

6、 主管部门负责为队员办理在极地工作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险与意外伤害医疗险。

7、 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向队员发放极地考察艰苦津贴和相关补贴，承担由国内集中地至极区往返期间的交通、食宿费用。统一配发极地考察服装。

8、 主管部门将根据队员在考察工作中的表现给予评价与奖惩。

9、 本需知由队员、家属签字，并由队员所在单位领导签字、盖章后，交主管部门。

队员（签字）：                      单位领导：

队员家属（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